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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慈善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 
 

为规范亨通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人力资源管理，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与机构文

化，维护基金会良好形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基金会《章程》和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员工守则 

第一条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不得泄露基金会工作信息。 

第二条 注意自身形象，举止端庄，行为得体，语言文明，精神饱满，仪表整洁。 

第三条 团结协作，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在业务活动中不吃请、不收礼，在对外交流活动

中礼品价值超过300元的，必须报备秘书处。 

第二章员工招聘与培训 

第四条 员工招聘 

（一）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报招聘需悳理事会审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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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时间可抵扣事假、病假、申请调休，一般情况下不支付加班费。 

第五章休假管理 

第十六条 员工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及其他规定应享受的假期。员工休假需提前申请。 

第十七条 法定节假日及员工年假、婚假、产假、丧假等的休假天数和休假期间的薪酬计算

按国家和参照亨通集团有关法规制度执行。 

第十八条 事假 

员工因个人原因，确需请假处理的，可申请事假。 

（一）休假管理 

1、员工休事假，应提前1天提出申请；如特殊情况无法提前申请的，应委托他人办理或电话

告知，并及时补办申请手续； 

2、事假期满需续假者，应于期满前一天办理续假手续；如因特殊情况本人不能办理，应委

托他人代为办理； 

3、事先不请假、事后不补假的，作旷工处理； 

4、实际事假天数按事假期间工作日天数计算； 

5、事假期间患病仍按事假计算；如病假天数超过事假，则超出的天数按病假处理； 

6、员工申请事假，一个月内请事假累计不得超过5天，一年内请事假累计不得超过20天。 

（二）薪酬处理 

员工事假期间的工资应扣除。请假一天，扣满勤奖的50%；超过1天，全部扣完；不足一天的

按一天扣除满勤奖。 

第十九条 病假 

依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员工患病可申请休病假，

申请病假须提供二级（含）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急诊就医的，须提供医院急诊室出具的证明。 

（一）休假管理 

1、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事假期间患病，不作病假处理； 

2、年休假、探亲假、婚假等期满后，患病不能回就职当地就医的，需提供当地医院出具的

证明，由领导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病假处理； 

3、实际病假天数按病假期间工作日天数计算。 

（二）薪酬处理 

1、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在亨通工作年限，给予 3 个月

至 24 个月的医疗期。医疗期的时限和待遇按如下标准执行: 

亨通工作年限 最长医疗期 医疗期累计时限 医疗期内月工资支付标准 

3年（含）以下 3个月 6个月内累计计算 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X80%支付 

3-5年（含） 6个月 12个月内累计计算 

5-10年（含） 9个月 15个月内累计计算 

10-15年（含） 12个月 18个月内累计计算 按本人标准工资X20%支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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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照公司所在地政府部门当年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按年度进行

调整； 

第二十条 产假及哺乳假 

（一） 女员工根据国家规定，享有产假；产假期间薪酬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二）女员工生育后，子女满1 周岁前，可享有每天1小时哺乳假；每多一胞胎多1 小时哺

乳假。 

第二十一条 其他假期 

3 个工作日以内假期需提前1 个工作日申请；3 个工作日以上需提前3 天申请。秘书长同意

后方可休假。请假遇特殊情况无法提前申请的，需电话请假并说明情况，出勤后及时补办请假手

续。 

第六章薪酬福利 

第二十二条 工资组成 

员工的工资采用月工资制。月工资由核定工资、餐费补助、通讯补助、全勤奖和节日补助构

成，核定工资应根据员工担任的职务、岗位等在聘任时确定。根据员工年度工作情况确定年终绩

效奖。根据基金会所在地区发放防暑降温或取暖费。员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福利待遇 

基金会为签订合同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住房公积金：员工和基金会共同出资为个人缴纳公积金。具体缴费基数和比例根据地方

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2、社保保险：基金会按照地方社保局相关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3、基金会自员工入职当月开始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因社保操作时限原因不能当月

缴纳的，则需在次月缴纳并补缴上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因员工个人原因造成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缴纳失败的，由员工承担相关责任； 

4、基金会和员工个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代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部分以及个人所得税，由基金会在工资待遇中代为扣除；扣除比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工资发放 

（一）员工工资每月15日发放，如遇节假日可提前发放，计薪周期为上月1 号至31 号； 

（二）新聘任人员报到当月工资和离职人员离职当月工资，按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次月发放； 

（三）绩效年薪制及固定年薪制的年终部分结合考核后在年终结算时发放； 

（四）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行政法规和当地工资增长水平，基金会可对工资标准进行适度调

整。 

15-20年（含） 18个月 24个月内累计计算 
低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最高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5倍 

20年以上 24个月 15个月内累计计算 ൭㈰最）低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 5 -  

第七章考核与晋升 

第二十五条 绩效考核 

基金会每年年末对员工工作表现进行年度绩效评估，评估内容主要为当年工作完成情况、工

作能力等，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年终结算及作为年度薪资调整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员工晋升 

（一）根据员工当年工作完成情况以及年末绩效评估结果，对表现突出者进行晋升，并进行

薪酬待遇调整； 

（二）员工也可自行申请晋升，将申请表报秘书长主，审批同意后报理事会讨论确定。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中未明确的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于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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